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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用标准修改如下：

GB/T 13306 标牌

GB 18045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

TB/T 2769 重型轨道车试验方法

二、技术要求修改如下：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轨道车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和组装。

4.1.2 轨道车的行驶速度和相应的牵引重量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确规定。

4.1.3 制造轨道车使用的原材料、外购件应符合相关标准，并具有供应厂的合格证书。涉及安全的重

要部件，应进行入厂检验。

4.1.4 轨道车整体布局应使用各部件便于拆装、调整、维修。

4.1.5 轨道车造型美观匀称，其外观表面及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外观表面应光滑平整；

b） 焊缝均匀，不应有裂纹；

c） 表面涂层应均匀，粘附牢固，不应有漏涂、流痕、脱层、起泡、皱纹和开裂等缺陷。

d) 玻璃应符合 GB 18045 的规定。

4.1.6 车辆在计算重量状态下总重偏差应小于 5%。

4.2 整车配置要求

整车配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整车配置

项 目 要 求

电器系统

电机：48V/2.2kW 交流电动机，带电磁驻车器

电池：一组48V/280Ah 锂电池，带电池管理系统

充电器：48V/40A 高频外置锂电池充电机

控制器：48V/275A 交流控制器

DC 模块：24V/12V 各一个，操作台搭载液晶显示屏（带触摸功能）1个主屏 1个副屏

底 盘 采用型材焊接，表面电泳处理

车 身 1.采用钣金车身，表面电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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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驾驶室全封闭并配有一台冷暖汽车空调（功率 900W）

后 桥 主减速比 25：1

制动系统 驱动桥电磁刹车，从动桥机械刹车（手刹）

前/后悬系统 无悬挂系统

转向系统 无转向系统

照明系统 2支 LED 前大灯（功率≥36W），4支 LED 侧面照明灯（功率≥36W）

座椅系统
应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乘坐舒适；表面防水，不渗水，耐腐蚀，防日晒，易清洁；

座椅为海棉和皮革材料构成

车 轮 工作直径φ248 mm

仪表板
应含有手动加速器，空调操控面板，大灯开关、侧照明灯开关、电锁开关、紧急断电制

动开关等；面板上所有的标识均采用丝网印刷，标识品质感丰富，立体感强，耐光性强

4.3 性能指标要求

性能指标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性能指标

项 目 要 求

满载总重量 ≤1000kg

长×宽×高 3950mm（长）×940mm（宽，含把手）×1450mm（高,含轨道：12#槽钢）

轴距 3500mm

前轮距 轨道外宽600mm

后轮距 轨道外宽600mm

核定载人数 最大 4人（包括司机）

最大续驶里程 ≥80km（满载）

制动距离 空载最高车速制动不大于 4m

最大爬坡能力 ≥8%

车内最大噪音 司机耳旁≤65dB（A）

满载最大运行速度 ≤15km/h

三、试验方法修改如下：

5 试验方法



T/GDC 10-2018

3

5.1 外观结构

外观检查对车辆进行不解体情况下检查，目测与感官检查下列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4.1 的规定及设计

要求：

a）外形尺寸；

b）外表面、车窗玻璃等状况；

c）各部位涂装情况；

d）各主要部件的安装状况；

e）安全设备与事故预防装置。

5.2 整车配置检查试验

5.2.1 检查车辆蓄电池单体在箱中、蓄电池箱在车架中和蓄电池系统接线的牢固程度，电池、电机、

电池管理系统与其他附件等是否正常运作。

5.2.2 检查底盘是否牢固，车身是否正常，检查后桥、制动系统、灯光照明、座椅系统、车轮、仪表板等

是否运作正常，并进行记录。

5.3 性能指标试验

5.3.1 满载总重量

满载情况下在专用秤进行。测量值应取四次记录的算术平均值。

5.3.2 长×宽×高、轴距、前轮距、后轮距

用工业尺或软尺进行测量。

5.3.3 最大续驶里程（满载）

车辆满载状态，在轨道面上往返 2 km（试验时保证安全条件下，尽量不使用制动器）的路段，以最

大安全速度匀速行驶直至电量到规定的低值，记录电能耗和所用时间及续驶里程。

5.3.4 制动距离

样车呈满载状态，按(10±2) km/h 的初速度进行制动距离试验。当最高车速达到规定值后驾驶员

用进行紧急制动。制动距离为开始踩下制动踏板的一瞬间车辆的位置至停车位置的距离。往返各进行 2

次，记录测试结果及平均值。

用（1）式修正制动距离：

2
0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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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S  ……………………………( 1 )

式中：

S ——修正后的制动距离，单位为米(m）；

S ′ ——实际制动距离，单位为米(m）；

v0 ——规定初速度，20 km/h ；

v0 ′
′

——实际初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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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最大爬坡能力

按TB/T 276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3.6 车内最大噪音

按TB/T 276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3.7 满载最大运行速度

按TB/T 276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四、检验规则修改如下：

6 检验规则

6.1 型式试验

6.1.1 有下列情况的，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设计制造的车辆；

b）车辆停产三年或以上又重新制造，有必要重新确认其性能时；

c）批量生产的车辆经重大技术改造后，其性能有较大变化时；

d）转厂后生产的车辆；

e）产品结构、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时。

6.1.2 对车辆基本参数、结构、性能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所做的全面考核。原则上试验项目应集中在

一台车上进行。

6.2 例行试验

对每台出厂的车辆为检验其结构性能是否与型式试验结果相符而做的试验。

6.3 线路运行考核试验

对新设计的车辆在正式鉴定投产之前应进行运行考核试验。

6.4 出厂车辆应由本标准和产品图样、技术文件作为出厂验收的依据。

6.4 车辆验收由制造厂质检部门负责，检验合格后应办理交接手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


